扬州大学农学院本科生毕业实习
考   核  表

专业、班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
	指导教师鉴定意见（包括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，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情况、实习的主要内容及态度、知识、能力等综合表现）

实习综合评定成绩：优 □、良 □ 、中 □ 、合格 □ 、不合格 □ 
指导教师签名：

200   年    月     日

（实习所在单位盖章）

	


注：此表与学生实习小结一并由实习指导教师直接寄（送）至：  扬州大学农学院хх系
хх老师（收）    邮政编码：225009

